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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銷售通路表             填表日期：108年 04月 08日 

 

編

號 

生前殯葬

服務契約

業者名稱 

營業處所、經銷處所、據點或 

委託代理銷售公司、商業名稱 
地址 電話 

與生前殯葬

服務契約業

者之關係 

營業範圍 備查公文之日期及文號 備註 

 

國寶服務

股份有限

公司 

1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84711031)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 425

號 1樓 
02-77265678 總公司 台灣本島   

2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統編 80451879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   

二段 162及 164號 02-25010208 分公司 台北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3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分公司 統編 13053747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 899

號 
03-3170255 分公司 桃園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4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分公司統編 27886116 
新竹市中華路三段 52號 03-5235331 分公司 新竹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5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統編 80473249 

嘉義市西區保安里八德路

207號 
05-2345368 分公司 嘉義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6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統編 80456044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一段

134號 
06-2153718 分公司 台南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7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統編 27309282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226、228號 
07-3978600 分公司 高雄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8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分公司 統編 28637360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一段

184號 
03-9573166 分公司 宜蘭縣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9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分公司 統編 24717601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山

路 2段 32號 
03-854 6789 分公司 花蓮縣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1月 29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9378號 
 

10 
國恩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24329779)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

段 4號 8樓 
02-23755698 經銷推廣 台北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12月 17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903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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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銷售通路表             填表日期：108年 04月 08日 

 

編

號 

生前殯葬

服務契約

業者名稱 

營業處所、經銷處所、據點或 

委託代理銷售公司、商業名稱 
地址 電話 

與生前殯

葬服務契

約業者之

關係 

營業範圍 備查公文之日期及文號 備註 

 
國寶服務

股份有限

公司 

11 
中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統編 24215142) 

臺南市南區府南里大成路

二段 3之 7號 1樓 
06-26799002 經銷推廣 台南市 

新北市政府 107年 9月 11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73686591號 
 

 

12 
祥瑞生命服務有限公司 

(統編 50892300)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 2段

84號 
02-23385128 經銷推廣 台灣本島 

新北市政府 108年 4月 01日 

新北府民殯字第 1084532173號 
 

 

說明： 

ㄧ、本表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延伸使用。 

二、請轉知經貴府查察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提報其完整銷售通路（含營業處所、經銷處所、

據點及其委託代理銷售之公司、商業），彙整後填妥本表。 

三、「與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之關係」之填寫，如：子公司、母公司營業處所、居間銷售、承攬銷售、委託代理等。 

四、「營業範圍」係指營業處所、經銷處所、據點及其委託代理銷售之公司、商業所營業之縣（市）範圍。 

五、「備查公文」係指由原殯葬禮儀服務業許可設立所在地主管機關填寫轄內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3項及第 56條第 2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公文日期及文號。 

六、按殯葬管理條例第 42條第 3項規定，殯葬禮儀服務業於前 2項許可設立之直轄市、縣（市）外營業者，應持原許可經

營證明報請營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始得營業。但其設有營業處所營業者，並應加入該營業處所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殯葬服務業公會後，始得營業。第 56條第 2項規定，殯葬服務業應備具銷售墓基、骨灰

（骸）存放單位、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營業處所及依前項受委託之公司、商業相關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並公開相關資訊。為強化各主管機關管理及協調聯繫效能，依第 42條第 3項規定辦理備查案件，應以公文副

知原殯葬禮儀服務業許可設立所在地主管機關；依第 56條第 2項規定辦理備查時，應副知受委託代銷之公司、商業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七、依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殯葬禮儀

服務業銷售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應建置網站，並公開委託銷售之公司或商業名單及基本資料。有關新增或撤銷銷售通

路，請督導業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